农业农村部公告第   号
为进一步规范兽药商品名称和注册商标使用管理，我部制定了《兽药商品名称和注册商标管理要求》（附件1）和《兽药商品名称命名原则》（附件2），现就有关实施安排公告如下。
一、本公告适用于兽药商品名称和注册商标的申请、审批、使用和管理。
二、本公告发布前已批准的进口兽药注册产品，商品名称不符合本公告规定的，兽药生产企业应当按照《兽药商品名称和注册商标管理要求》完成变更。本公告发布前已获批兽药产品批准文号的产品，商品名称不符合本公告规定的，换发时不再批准使用。
三、已获批进口兽药注册产品、兽药产品批准文号产品，注册商标的使用不符合本公告规定的，兽药生产企业应当按照《兽药商品名称和注册商标管理要求》自行修改，印制新的标签和说明书。已印制的标签和说明书可继续使用至2026年  月  日，有关产品可在有效期内继续流通使用。
四、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农业部办公厅关于兽药商品名称有关问题的通知》（农办医〔2006〕48号）同时废止。

附件：1.兽药商品名称和注册商标管理要求
2.兽药商品名称命名原则



农业农村部
2025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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兽药商品名称和注册商标管理要求

一、申请进口兽药注册、兽药产品批准文号时，可以申请兽药商品名称。
二、申请兽药商品名称实行企业自愿原则。每个产品仅可使用一个商品名称。申请兽药商品名称时，每个兽药产品最多可填报3个候选商品名称。原批准的商品名称如需继续使用的，申请时应当将其排在第一位。
三、不同品种兽药不得使用同一商品名称。
四、同一兽药生产企业生产的同一种兽药成分但剂型或规格不同的产品，应当使用同一商品名称。
五、兽药商品名称命名应当符合《兽药商品名称命名原则》。不符合的，不予批准。
六、需要在兽药产品标签或说明书上印制注册商标的，兽药产品批准文号申请人应当为拟印制商标的商标注册人或商标注册人持有申请人50%以上股权。
申请人为商标注册人的，在申请兽药产品批准文号时，应当提交拟印制商标的《商标注册证》。
商标注册人持有申请人50%以上股权的，在申请兽药产品批准文号时，除提交拟印制商标的《商标注册证》外，还应当提供商标使用许可合同、《商标使用许可备案通知书》，以及申请人和商标注册人各自所在地市场监管部门出具的6个月内出资证明或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6个月内验资报告等相关证明资料。
七、标签或说明书上印制注册商标，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一）注册商标应当印制在标签或说明书的左上角或右上角。印制在右上角的，不得遮挡兽药标识，且注册商标所含汉字字号不得大于兽药标识中汉字字号。
（二）申请人拥有多个注册商标的，同一产品只能使用一个注册商标，且标签和说明书上印制的注册商标应当一致。
八、兽药产品批准文号有效期内获得注册商标或者符合注册商标使用规定、需要在标签或说明书印制注册商标的，可按注册商标印制要求在标签或说明书上自行印制，不得改变标签和说明书已批准内容或图案，并于换发兽药产品批准文号时，提交印制注册商标有关证明性资料。
九、发生兽药商品名称或注册商标知识产权纠纷的，由申请人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解决。知识产权管理部门生效决定或人民法院判决认定侵权行为成立的，申请人应当立即停止使用有关商品名称或注册商标。对进口兽药产品，申请人应当及时向农业农村部申请变更注册。对其他兽药产品，申请人应当删除标签和说明书样稿中的有关商品名称或注册商标（其他内容应当与已批准的标签和说明书内容一致），将修改稿报中国兽医药品监察所备案，并自行印制使用。

附件2
兽药商品名称命名原则

一、商品名称应当仅由汉字组成，并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公布的《通用规范汉字表》中的汉字，不得使用图形、字母、数字、符号等非汉字元素。
二、不得使用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名称相同或者近似的文字，以及同中央国家机关所在地特定地点名称或者标志性建筑物名称相同的文字。
三、不得使用同外国国家名称或政府间国际组织名称相同或者近似的文字。
四、不得使用夸大宣传或带有欺骗性的文字。
五、不得使用扩大产品治疗范围或夸大产品功效的文字。
六、不得使用有害于道德风尚或者有其他不良影响的文字。
七、不得使用国际非专利药名（INN）中文译名及其主要字词的文字。
八、不得使用直接表示产品剂型、原料的文字。
九、不得使用与兽药通用名称音似或者形似的文字。
十、不得使用兽药习用名称或者曾用名称。
十一、不得使用人名或者其他有特定含义的文字。
十二、兽用生物制品的商品名称，不得使用病症名称或与病症俗称有关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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